【附件 4】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廚工甄選簡章
壹、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勞動基準法、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及幼兒園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等相關法規。
貳、甄選名額
專任廚工:正取1名，備取1名，備取期限至114年9月30日止。
參、甄選資格
一、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 無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12條所列之情事者，縱因事前未察覺而於放榜錄取後查證屬實，應予以解約。
三、 持有中餐烹調-葷丙級或以上技術士檢定證照者。肆、資格審查應備文件
一、 國民身分證。
二、 中餐烹調-葷丙級或以上技術士檢定證照。
三、 退伍令或免役證明、除役證明書。（無則免）
四、 具有身心障礙證明或原住民族籍身份證明者。（無則免）備註：上列證件應備正本驗證，驗畢後當場發還。
伍、福利制度
一、 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之規定，勞動契約以自實際進用日起算。
二、以月計薪，雇主負擔勞保、健保及勞退6%。
三、 享年終工作獎金。
陸、報名方式
一、 報名方式：
(一) 採現場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理。（委託報名時請附委託書）
(二) 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或貼有照片之身份證明文件，如駕照、護照及健保IC卡）及符合報名資格及條件之證件正本，並繳交影本1份，以A4大小影印，正本驗畢當場歸還；證件正本不齊或未持證件正本，僅持證件影印本者概不受理。
(三) 應繳交資料（請依序排列）：報名表（自行黏貼3個月內正面脫帽照片、國民身分證及中餐烹調-葷丙級或以上技術士檢定證照影本黏貼於報名表內）、切結書或委託書。
【注意事項】
如有資格不符或證明文件虛偽不實者，縱因甄選前未能察覺而錄取，仍應無條件撤銷錄取資格或解約，並追究當事人相關法律責任；又報到後無法上班者，應予撤銷資格或解約。
        二、報名時間:114年8月 18  日 (星期 一  )上午9時至11時
三、 報名地點:本校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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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甄選日期：114年8月18日(星期一)下午2時。捌、甄選地點：校長室。
玖、甄選方式：口試（餐飲專業知識與素養30%、衛生常識態度等30%、配合行政能力及意願等
30%、廚工經歷10%）
拾、錄取公告： 
[bookmark: _Hlk205380966]甄選錄取名單於甄選當日下午7時前公告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s://news.hlc.edu.tw/modules/news/index.php?page=school）、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網站(http://www.zshps.hlc.edu.tw/)，請應考人自行看榜。
拾壹、錄取方式:
一、總成績未達80分者不予錄取及備取。
三、總成績相同者，具原住民族籍者優先錄取。
拾貳、報到日期時間及地點:
正取者請於公告次日上午10時攜帶所有學經歷之相關證件正本，親自至本校辦公室辦理報到，逾期未完成報到程序者喪失錄取資格。由學校通知備取人員依序遞補，不得有異議。
拾參、報到、審查與應聘
一、經本次甄選合格錄取者，應於服務學校通知報到後二週內檢具：
（一）中餐烹調-葷丙級或以上技術士檢定證照。
（二）最近1個月內之區域醫療、教學醫院或衛生所健康檢查表(其檢查項目需涵蓋A型肝炎、手部皮膚病、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X光）或傷寒等)。
（三）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三個月內)等文件。
如患有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定，或其他妨害工作之傳染病及未繳交體格檢查合格表者，均取消錄取資格。
二、錄取人員依勞動契約進用，依實際報到日起進用。
三、經錄取者，向錄取學校報到後，不得申請調動，並依勞動契約所載事項履行權利義務，擔任幼兒園廚工相關工作，差勤(假)依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辦理，不適用原屬國小行事曆之寒、暑假。
四、錄取人員如有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12條各款情形之一者，除第三款情形得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及第四款情形依規定辦理外，應予終止契約不得異議。
拾肆、附則
一、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甄選日程及地點更動，將公布於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s://news.hlc.edu.tw/modules/news/index.php?page=school）、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網站(http://www.zshps.hlc.edu.tw/)，不另個別通知，應考人亦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二、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辧理。
三、有關報名甄選之相關諮詢方式：03-8876366#125

[bookmark: _Hlk205381308]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甄選委員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2        日

切	結	書


本人	所繳交之證明文件確實無訛，如有不實者，願無異議撤銷錄取資格，如涉及刑責亦由本人負全責。如經廚工甄選錄取報到後，相關檢附資料未能如期繳交，同意撤銷錄取資格，特此立書。
此致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甄選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簽章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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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廚工甄選報名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址
	
	



（請黏貼最近3 個月內個
人正面脫帽 1 吋 1 張）

	
電話
（手
	（O）
	

	
	（H）
	

	
	機）
	

	中餐烹調技術士檢定
證照
	
□葷丙級或以上技術士檢定證照

	服務經歷
（無則免填）
	

	身分別
	· 身心障礙證明（在有效期限內）
· 原住民族籍證明

	

審查文件
	1. 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於附件 4）
2. 中餐烹調技術士檢定證照（影本黏貼於附件 4）
3. 退伍令（影本）或免役證明、除役證明（無則免）
4. 身心障礙證明 (在有效期限內) 或原住民族籍證明影本(無則免)

	以上證件影本請依序排列：並均以 A4 大小紙張影印。（影本註明：與正本相符並加蓋報考人私章）

	
審核人員
	
	
報考人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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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
廚工甄選黏貼證件資料表
國民身分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背面）黏貼處



中餐烹調技術士檢定證照（影本）





（正面）黏貼處




（背面）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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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書
   本人	目前因確實無法親自參加花蓮縣瑞穗鄉
瑞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甄選之報名 
特委託	代為辦理相關手續。
（備註：受委託人應攜帶委託人及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及私章）
此致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114學年度第1次契約進用甄選委員會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受委託人：	（簽章）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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